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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補貼客運

業防疫物資費用作業要點 

一、為執行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

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四條第六款規定，因應疫情對於客運業營

運之影響，加強落實防疫工作及保障相關從業人員、乘客安

全，補貼客運業者購買防疫物資費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下稱公路總局)。 

三、本要點適用之補貼對象為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

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租賃期一年以上車輛除外)及計

程車客運業等汽車客運業者之所屬車輛。其中遊覽車客運業、

計程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之補貼得委託遊覽車客運業、計

程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相關公（工）會、計程車運輸合作

社或計程車派遣車隊等業者代為申請。 

四、本要點補貼之防疫物資費用(包括消毒(或漂白)液、口罩、手套

及消毒酒精等必要項目)，以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一日至一百

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列管牌照在案之營業車輛(不含已環保

回收、報停、報廢、繳銷、吊銷、註銷牌照之車輛)為準，依其

掛牌天數計算補貼金額，補貼款按月依申請先後順序核撥至預

算用罄或疫情警戒標準降至第一級以下為止，補貼基準如下： 

(一)營業大客車：每車每日補貼新臺幣二十二元。 

(二)營業小客車：每車每日補貼新臺幣十五元。 

(三)防疫物資應於每日駕駛人及服務人員執勤時使用，且全程配

戴口罩及手套；營業車輛及場站每日應進行消毒(含漂白液或

酒精消毒等作業)。 

(四)每月申請天數以二十六日為上限。 

五、客運業者申請防疫物資費用補貼款，除公路總局另行公告申請

期間外，應於每月請領前一個月(含之前)之補貼款或申請預撥

防疫期間可請領補貼款，申請預撥以六個月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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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補貼款申請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前提出。 

六、本要點之補貼由下列各機關受理(下稱受理機關)，並負責審核

轄管汽車客運業者或受委託者之申請資料，彙整報請公路總局

補貼。 

(一)市區汽車客運業、直轄市主管之計程車客運業：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 

(二)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及直轄市政

府以外區域之計程車客運業：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業務或實際需要檢附請款收據送

公路總局申請補貼款項預撥，並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前向公路總局辦理核銷結案，如有結餘款亦請繳回。 

七、受補貼汽車客運業或受委託者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十

五日前，檢附下列文件送交受理機關辦理請款： 

(一)請款書(附件一)，倘無法取得單據者檢附請款書暨支出證明

單(附件二)；倘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車輛數超過一輛，需

再填列附件三。 

(二)金融機構存摺正面封面影本。 

(三)委託清冊(附件四，依第三點受委託者才需出具)。 

依第五點規定申請預撥者，應檢具預撥申請書(附件五)請領補

貼款，並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前項文件向受理機關辦理核銷結案，

如有結餘款亦應繳回。 

未依前項於規定期限內檢附文件向受理機關辦理核銷結案，或

如有結餘款未繳回者，將由受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

七條及相關規定辦理追繳。 

八、補貼款項由受理機關依實際執行進度向公路總局申請撥付及核

銷，撥付方式如下： 

(一)由受理機關檢具請領收據、補貼請款說明表(附件六)等相關

資料申請款項及核銷。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採代收代付方式執行本補貼案件。 

(三)原始憑證留存受理機關，並依會計法及審計法等規定妥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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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四)如有第七點第三項追繳情形者，其所需行政費用由受理機關

自行負擔。 

九、 本要點之補貼款由公路總局撥付至受理機關後，再轉撥予受補

貼對象；另補貼款以電匯方式撥付者，受款人以受補貼對象為

限，並於補貼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十、 受補貼對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理機關得逕予退件： 

(一) 補貼申請文件不齊、模糊不清、金額不符等無法審核，經

受理機關通知於七日內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者。 

(二) 補貼要件不符。 

(三) 逾申請日期。 

(四) 申請文件不實或造假。 

十一、本要點規範事項、所有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與檢附

文件，均為補貼申請要件之一部分，受補貼對象應切實遵

守；如經受理機關查有虛偽買賣、造假不實、已獲其他計畫

補貼、或已獲他機關補貼者，受補貼對象應無條件退還具前

述情事之補貼款，涉及刑責者除負法律責任並移送檢調機關

依法追訴。 

十二、補貼經費由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別預算項下支應。 

十三、本要點之補貼，公路總局必要時得就各受理機關之補貼案件

進行不定期查訪，以瞭解案件執行狀況、經費支用情形及原

始憑證保存等事宜，如查有缺失應限期改善。 



4 
 

 

附件一                                     序號： 

申請交通部補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物資費用請

款書 

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                                    

統一編號/車主身分證字號： 

地址：(郵遞區號：     ) 

 

連絡電話： 

補貼款領取方式(限以電匯申請人帳戶辦理，並檢附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分行別: __________ 

戶名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車號 掛牌天數(A) 每日補貼 (B) 申請補貼金額(A*B) (元) 

    

車輛超過1輛者請提供附件三並核章 

購買防疫物資金額(發票或收據之總金額倘小於申請補貼金額，則應以發票或收據之總金

額為補貼金額)： 

防疫物資 金額(元) 

口罩  

手套  

消毒(漂白)液  

消毒酒精  

合計  

發票或收據黏貼處(黏貼空間若有不足，請黏貼或浮貼於背面)： 

-----黏--貼--線------------------ 

申請單位_________(蓋章)            負責人__________(蓋章) 

申請預撥補貼款者，於核銷時應填列下列資料： 

申請預撥金額_____元，實際申請補貼金額_____元，應繳回金額_____元。 

本欄由受理機關填寫(應核對車號、車主、掛牌天數及金額等) 

□審查通過，核定補貼金額__________元。 

□審查不通過。       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__________               承辦單位主管：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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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序號： 

申請交通部補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物資費用 

請款書暨支出證明單 

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                                    

統一編號/車主身分證字號： 

地址：(郵遞區號：     ) 

 

連絡電話： 

補貼款領取方式(限以電匯申請人帳戶辦理，並檢附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分行別: __________ 

戶名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車號 掛牌天數(A) 每日補貼 (B) 申請補貼金額(A*B) (元) 

    

車輛超過1輛者請提供附件三並核章 

支出內容(支出總金額倘小於申請補貼金額，則應以支出總金額為補貼金

額)： 

 有單據部分 無單據部分 

防疫物資 金額(元) 金額(元) 不能取得單據原因 

口罩    

手套    

消毒(漂白)液    

消毒酒精    

小計        元(A) 元(B) 總計(A+B):        元 

發票或收據黏貼處(黏貼空間若有不足，請黏貼或浮貼於背面)： 

-----黏--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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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聲明： 

    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恪遵申請補貼金額均使用於購買防疫必要物資且

應用於駕駛人、服務人員及營業車輛及場站；如經受理機關查有虛偽買賣、

造假不實或違反交通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補貼客運業防疫物資費

用作業要點規定者，申請單位將無條件退還該車輛已領取之補貼款外，該車

輛之補貼款均不予請領。 

申請單位_________(蓋章)            負責人__________(蓋章) 

申請預撥補貼款者，於核銷時應填列下列資料： 

申請預撥金額_____元，實際申請補貼金額_____元，應繳回金額_____元。 

本欄由受理機關填寫(應核對車號、車主、掛牌天數及金額等) 

□審查通過，核定補貼金額__________元。 

□審查不通過。       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__________               承辦單位主管：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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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申請交通部補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物資費用支出清冊 

申請單位填寫 受理機關填寫 

序號 車號 申請補貼天數(A)  

每月申請天數以26天為上限 

每日補貼金

額(B) 

申請補貼金額(A* 

B)(元) 

申請補貼天數(C) 

每月申請天數以26天為上限 

核定補貼金額

(C*B) (元) 

1       

2       

3       

4       

5       

       

       

       

總計  總計  

註： 

1. 市區客運、公路客運、遊覽車每日每車補貼新臺幣22元 

2. 計程車、小客車租賃業每日每車補貼新臺幣15元 

 

 

申請單位_________(蓋章)              負責人__________(蓋章)            受理機關承辦人__________(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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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交通部補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物資費用委託清冊 

 

序號 委託人(受補貼對象) 車號 

   

   

   

   

   

   

   

   

   

 

 

 

 

 

 

 

 

 

 

 

 

 

受委託單位(申請單位)：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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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序號： 

申請交通部補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物資費用 

預撥申請書 

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                                    

統一編號/車主身分證字號： 

地址：(郵遞區號：     ) 

 

連絡電話： 

補貼款領取方式(限以電匯申請人帳戶辦理，並檢附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分行別: __________ 

戶名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車號 申請預撥天數

(A) 

每日補貼 (B) 申請預撥補貼金額(A*B) 

(元) 

    

車輛超過1輛者請提供附件三並核章 

切結聲明： 

    申請單位(受補貼對象)恪遵申請預撥補貼金額均使用於購買防疫必要物

資且應用於駕駛人、服務人員及營業車輛及場站；如經受理機關查有虛偽買

賣、造假不實或違反交通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補貼客運業防疫物

資費用作業要點規定者，申請單位將無條件退還該車輛已領取之補貼款外，

該車輛之補貼款均不予請領；另倘於補助期間內車輛有不在籍之情事發生，

將主動向受理機關繳回相關補貼款。 

申請單位_________(蓋章)            負責人__________(蓋章) 

本欄由受理機關填寫 

□審查通過，核定預撥補貼金額__________元。 

□審查不通過。       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__________               承辦單位主管：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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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補貼請款說明表） 

○○○政府/各區監理所申請補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物資費用請款說明表 

補貼標的 公路客運車輛數  掛牌總天數  金額  

市區客運車輛數  掛牌總天數  金額  

遊覽車客運車輛數  掛牌總天數  金額  

計程車客運車輛數  掛牌總天數  金額  

小客車租賃業(租賃期一年以上車

輛除外)車輛數 

   掛牌總天數  金額  

可認列之金額總數        元 

第__次申請預撥數        元 

本次核銷申請補貼

標的 

(第1次申請免填) 

公路客運車輛數  掛牌天數  金額  

市區客運車輛數  掛牌天數  金額  

遊覽車客運車輛數  掛牌天數  金額  

計程車客運車輛數  掛牌天數  金額  

小客車租賃業(租賃期一年以上車

輛除外)車輛數 

  掛牌天數  金額  

已核撥金額及函文 

第  次           元 函文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路運計字第          號 

第  次           元 函文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路運計字第          號 

第  次           元 函文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路運計字第          號 

已核銷執行情形 
上次已核銷數  本次核銷數  累計核銷數  

民眾申請預撥尚未核銷數  

備註 1. 如請領超過2次者，表格請自行延伸。 
2. 預撥金額以轄管車輛數計算並以百分之五十為上限；如預撥金額不足，亦得視實際需要，每月再向公路總局申

請補貼款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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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